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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7          证券简称：*ST上风           公告编号：临2007-028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8 月 10 日以书面通知结合通讯的方式向董事会

全体成员发出了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07 年 8 月 18 日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由董事长徐鑫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名,实际参与表决董

事   7  名, 刘斌独立董事因公出国委托罗建平独立董事行使表决权，辛金国独立董事因

故缺席会议，吴建南独立董事因公出国缺席会议。会议召开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2007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见附件 1——公司章程修订议案。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见附件 2——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议案。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关于更换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汪惠琳先生自 2006 年 8 月以来一直同时担任董事会秘书及公司下属风机事业部常务副

总经理职务，承担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的同时负责风机事业部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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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专注于风机事业部的经营管理工作，汪惠琳先生请求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位。经

董事长提名，聘任陈开元先生为公司下一任董事会秘书，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

规定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陈开元先生简历： 

男，1972 年出生。东北林业大学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硕士学位。1993 年起历任东北林

业大学计算中心讲师，1999 年起任美的空调信息项目经理，2001 年任盈峰集团 IT 部长，2004

年任行政总监助理，威奇电工经营管理部部长，2006 年任盈峰集团行政副总监，2007 年至

今任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总监。于 2007 年 6 月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

会秘书资格证。无持有公司股份情况，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公司章程规定的

关联关系情况，也不存在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关于授权总经理处理下属公司重组事宜的议案； 

公司参股公司上虞市上风电机有限公司因经营不善原因，控股子公司深圳上风通风制

冷有限公司因公司产品结构及市场布局调整，职能已发生转移。特授权总经理处理上述两家

公司的重组事宜。 

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上风电机：成立于 1997 年 1 月，由本公司与上虞市第二电机有限公司合资组建，注册

资本 880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持有 45%股权。主营业务为电机制造。截止 2007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所持股权帐面值为 879.33 万元；自 2003 年以来，上风电机经营状况日渐恶化，

在本公司系统内的经营地位逐步丧失，具体表现如下：第一，上风电机自身盈利能力较差，

不能为本公司贡献利润；第二，上风电机的电机产品作为本公司的上游产品，上风电机作为

本公司供货方，占本公司采购同类产品的比重越来越低，无法起到成立之初的产生协同效用、

延伸产业链的愿景；第三，上风电机现有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目前规模仍然较小。 

深圳上风：于 1992 年 4 月成立，现有股东为本公司与上虞上锋模具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 400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占 75%的股权。主营通风制冷设备的制造。止 2007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所持股权帐面值为 1066.97 万元。该公司主要职能在 2005 年、2006 年逐步转移

至公司控股子公司佛山市上风通风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目前已停产。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六、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2007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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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7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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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公司章程修订议案 

 

公司章程修订议案 

公司自 2006 年度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组织结构及管理模式已发生变化。

董事会即将进行换届选举，为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董事会的运作

效率，提议调整公司董事会组成人数，由原来的 9人调整为 7人，其中，独立董

事变更为 3人；同时，按照公司组织架构的实际情况，调整公司总经理的称谓，

由“总经理”变更为“总裁”。并对公司章程作出相应的修订。章程修订如下： 

1、修订章程第一百零九条 

原文为：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四人。 

修改为：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人。 

2、调整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称谓 

“总经理”的称谓变更为“总裁”；“副总经理”的称谓变更为“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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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议案 

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议案 

结合公司章程修订内容，提议将董事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规则”）修订

如下： 

1、修订规则第三条 

原文为：“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四人。设董事长一人，副

董事长一人。” 

修订为：“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人。设董事长一人，副

董事长一人。” 

2、修订规则第十条 

原文为：“董事会设独立董事 4人，独立董事应按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执行。” 

修订为：“董事会设独立董事 3人，独立董事应按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执行。” 

3、调整规则中总经理的称谓 

“总经理”的称谓变更为“总裁”。 

 


